
中央選舉委員會新聞稿 

                 中華民國 97 年 2 月 1 日（星期五） 

【   】中央選舉委員會 1 日舉行委員會議，審查通過游錫

堃先生所提第 5案「加入聯合國」公民投票案，及蕭萬長先

生所提第 6案「重返聯合國」公民投票案，並於當日正式公

告成立，將於 3月 22日舉行投票。 

    中選會 1 日委員會議中也討論通過，第 12 任總統副總

統選舉的選舉票為白色，2張公投票均為淺粉紅色，以及「全

國性公民投票案第 5案、第 6案工作進行程序表」。 

    中選會表示，第 5案、第 6案公民投票案的查對結果，

均符合公民投票法第 12條第 1項規定之連署人數 825,359

人以上，乃由該會公告該 2案公民投票案成立。 

    另外，委員會議審查通過公民投票案程序表中之重要

工作日程包括：  

（一）97年 2月 1日發布公民投票公告 

（二）97年 2月 20日至 3月 15日辦理公民投票意見發表

會或辯論會 

（三）97年 2月 22日前公民投票公報印製完成 

（四）97年 3月 2日編造公民投票權人名冊完成 

（五）97年 3月 4日至 6日投票權人名冊公告閱覽 

（六）97年 3月 18日公告公民投票權人人數 

（七）97年 3月 19日前公投票印製完成 

（八）97年 3月 19日前分送公民投票公報及投票通知單 

（九）97年 3月 22日 投票日 

（十）97年 3月 28日前 審定公民投票結果。 


